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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仁大學管理學院教師研究評鑑施行細則 
109 年 7 月 3 日 108 學年度第 5 次院教評會訂定 

109 年 11 月 04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
111 年 11 月 09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 

 
一、教師研究評鑑項目包含會議論文、期刊論文、專書著作及專書論文、公民營

機構委託/補助研究計畫、研發成果、個人藝術展演、個人專業競賽得獎，

指導本校學生執行計畫、學生論文成果及參賽得獎等十一項，以點數計算。 
二、評鑑標準；講師三年內應有 1 點、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 2 點、副教授及教

授五年內應有 4 點(副教授及教授兼行政主管應有 2 點)始達 70 分。 
三、研究點數計算方式說明如下： 
(一)會議論文：發表國內外學術會議論文，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0.5

點。發表具審查制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為 SCOPUS 收錄者，且為第一

作者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1 點。會議論文每學年以列計 1 件為限。 
 
(二)期刊論文： 

1.收錄於 Nature 或 Science 兩期刊之論文，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，當

期免評。 
2.獲 SCI、SSCI、A&HCI 國際學術期刊索引收錄者： 

(1)獲收錄期刊為該領域前 10%者，且為該論文之通訊作者、第一作者、

與第一作者相同貢獻或共同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7 點。非第一或通訊作

者，每篇獲 3.5 點。 
(2)獲收錄期刊為該領域 10-25%者，且為該論文之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，

每篇獲 5 點；與第一作者相同貢獻或共同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2.5 點。

非第一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1.25 點。 
(3)獲收錄期刊為該領域 25%~50%者，且為該論文之通訊作者或第一作

者，每篇獲 4 點；與第一作者相同貢獻或共同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2
點。非第一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1 點。 

(4)獲收錄期刊為該領域後 50％或未有排名資料者，且為 該論文之通訊

作者或第一作者，每篇獲 2 點；與第一作者相同貢獻或共同通訊作

者，每篇獲 1 點。非第一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0.5 點。 
3.獲「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」期刊索引收錄者： 

(1)所發表論文之期刊係評比為第一級期刊(原 THCI 及 TSSCI)，且為通訊

作者或第一作者，每篇獲 4 點；與第一作者共同貢獻或共同通訊作

者，每篇獲 2 點。非第一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1 點。 
(2)所發表論文之期刊係評比為第二級期刊(原 THCI 及 TSSCI)，且為通訊

作者或第一作者，每篇獲 2 點；與第一作者共同貢獻或共同通訊作

者，每篇獲 1 點。非第一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0.5 點。 
(3)所發表論文之期刊獲收錄(非第一級及第二級)，且為通訊作者或第一

作者，每篇獲 1 點；與第一作者共同貢獻或共同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0.5
點。非第一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0.25 點。 

4.獲 SCOPUS(含 EI)國際期刊索引收錄（不含同時獲 SCI、SSCI、A&HCI
收錄），且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，每篇獲 1 點；與第一作者共同貢獻或

共同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0.5 點。非第一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獲 0.25 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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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獲其他雙向匿名審查期刊收錄，且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，每篇獲 1
點。 

期刊各級點數 通訊作者或

第一作者 
與第一作者共同貢

獻或共同通訊作者 

非第一

或通訊

作者 
SCI、SSCI、A&HCI 

前 10% 
7 7 3.5 

SCI、SSCI、A&HCI  
10-25% 5 2.5 1.25 

SCI、SSCI、A&HCI 
25%~50% 4 2 1 

SCI、SSCI、A&HCI 
後 50％或未有排名資料者 2 1 0.5 

THCI 及 TSSCI 
第一級 

4 2 1 

THCI 及 TSSCI 
第二級 2 1 0.5 

THCI 及 TSSCI 
獲收錄 

(非第一級及第二級) 
1 0.5 0.25 

獲 SCOPUS 收錄(含
EI) 

（不含同時獲 SCI、SSCI、
A&HCI 收錄） 

1 0.5 0.25 

獲其他雙向匿名審查

期刊收錄 1 0 0 

 
(三)專書著作及專書論文：  

1.個人出版發行之專書著作，且於作者介紹欄位載明本校職稱，具審查制

度每本獲 5 點，未具審查制度者每本獲 2 點。 
2.個人發表之專書論文，且於作者介紹欄位載明本校職稱，具審查制度每

篇獲 1 點，未具審查制度者每篇獲 0.5 點。 
3.二人(含)以上合著之專書著作之點數，依貢獻度比例分配。 

專書 具審查制度 未具審查制度 

專書著作 5 2 

專書論文 1 0.5 

 
(四)公營機構委託/補助研究計畫：以本校名義簽約(或正式來函核定)並擔任計畫

主持人之研究計畫(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)，每件計畫獲 2 點。國科會

單一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主持人視為主持一件研究計畫，執行期間達 24 個

月者以二年計，視為二件計畫，以此類推。單一件計畫金額達 200 萬元每件

獲 3 點。以本校名義申請國科會計畫或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者，每件

計畫獲 0.5 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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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民營機構委託/補助研究計畫：以本校名義簽約、且編有行政管理費並擔任

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計畫，每件計畫獲 2 點，但有簽降管理費之研究計畫，每

件 0.5 點。執行期間達 24 個月者以二年計，視為二件計畫，以此類推。單

一件計畫金額達 200 萬元每件獲 3 點。 

研究計畫 
申請國科會計畫及

教育部教學實踐研

究計畫 
擔任計畫主持人 單一件計畫金

額達 200 萬元 

公營機構委託/
補助研究計畫 0.5 2 3 

民營機構委託/
補助研究計畫 - 2 3 

 
(六)研發成果：以本校名義簽約之研發成果。 

1.專利： 
(1)無提技術報告之新型專利：國內新型專利每件獲 0.5 點、國外新型專

利每件獲 1 點。 
(2)發明專利或有提技術報告之新型專利：國內新型專利每件獲 1 點、國

外新型專利每件獲 2 點、國內發明專利每件獲 2 點、國外發明專利每

件獲 5 點。 
2.技術移轉：技術移轉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，以實際入帳金額年度累計總

金額每 25 萬元獲 1 點；100 萬元以上每 50 萬獲 1 點。每年以列計 10 點

為限。 
3.著作授權：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以年度累計總金額超過 2 萬元者，每件

獲 1 點。 

研發成果 國內 國外 

無提技術報告之

新型專利 0.5 1 

有提技術報告之

新型專利 1 2 

發明專利 2 5 

技術移轉 每 25 萬元獲 1 點；100 萬元以上每 50 萬獲 1 點。 

著作授權 超過 2 萬元者，每件獲 1 點。 

 
(七)個人藝術發表：於國際性藝術單位舉辦個人之藝術創作或展演者，每件(次)

獲 5 點；於國家級藝術單位舉辦個人之藝術創作或展演者，每件(次)獲 3 點，

藝術展演每年以列計 1 件(次)為限。 

個人藝術發表 國際性藝術單位 國家級藝術單位 

藝術創作或展演 5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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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八)個人專業競賽得獎： 
1.獲得奧運會或世界盃同等級專業競賽前三名，當期免評。 
2.亞運會或亞洲盃同等級專業競賽前三名，每次獲 7 點、國際性專業競賽

前三名，每次獲 5 點；全國性專業競賽前三名，每次獲 3 點。每學年以

列計 2 次為限。 

個人競賽 奧運會或世

界盃 

亞運會或亞

洲盃同等級

專業競賽 

國際性專業

競賽 
全國性專

業競賽 

專業競賽 
前三名 當期免評 7 5 3 

 
(九)指導本校學生執行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，每件獲 0.5 點；擔任主指導本

校碩士生學位論文之成果每篇獲 0.5點、博士生學位論文之成果每篇獲 1點，
每年以列計 1 篇為限，擔任共同指導不列計。 

指導 
研究生學位論文 

碩士 博士 

0.5 1 

指導學生執行國科會

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0.5 

 
(十)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學術專題或學術論文競賽：教師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國際性

專題或學術論文競賽，且學生獲前三名，每次獲 2.5 點；全國性專題或學術

論文競賽，且學生獲前三名，每次獲 1.5 點。 
(十一)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專業競賽：教師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奧運會或世界盃同等

級專業競賽且學生獲前三名，每次獲 4 點；指導本校學生參與亞運會或亞

洲盃同等級專業競賽且學生獲前三名，每次獲 3.5 點；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國

際性專業競賽且學生獲前三名，每次獲 2.5 點；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全國性專

業競賽且學生獲前三名，每次獲 1.5 點。每學年以列計 1 次為限。 

指導本校學生 奧運會或

世界盃 
亞運會或

亞洲盃 國際性 全國性 

學生參與學術專題

或學術論文競賽獲

前三名 
- - 2.5 1.5 

學生參與專業競賽

獲前三名 4 3.5 2.5 1.5 

 
四、專任教師如具有二個(含)以上服務機構，發表時均限以本校機構名稱為第一

順位方得採計。 
五、本細則為本院教師評鑑研究項目之記點依據，經院務會議通過施行，修訂時

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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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備註說明》 
一、國際性係指：三個國家(含)以上參與。 
二、國家級亦即全國性、至少三間機構(含)以上參與。 
(一)國家級藝術單位包含：故宮博物院、國家音樂廳、國家戲劇院、國家歌劇院、

中華文化總會、國立國父紀念館、國立中正紀念堂、國立歷史博物館、國立

台灣美術館、台北市立美術館、高雄市立美術館、以及縣市文化中心等。 
(二)全國性競賽包含：全國運動會、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、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大

專校院運動聯賽暨錦標賽，及各院自訂之競賽。 
(三)指導本校選手參賽：係指由本校體育室或全國性體育組織正式發聘為該選手

所屬代表隊教練及各院自訂之成員。 
 
《附件》 

本細則是研究基礎底標，以助理教授為例，「助理教授三年內應

有 2 點」，依據標準試算列舉如下： 
【例一】三年中每年申請科技部計畫(每年 0.5 點×3 年)獲 1.5

點，三年內指導一位研究生學位論文之成果(每篇 0.5
點)，二項加起來就已滿足 2 點。 

【例二】三年中每年申請科技部計畫(每年 0.5 點×3 年)獲 1.5
點，三年內參加一次學術會議每篇會議論文獲 0.5 點，

二項加起來就已滿足 2 點。 
【例三】三年內每年發表會議論文(每年 0.5 點×3 年)可獲 1.5

點，三年內申請一次科技部計畫獲 0.5 點，二項加起來

就已滿足 2 點。 
【例四】三年中每年申請科技部計畫(每年 0.5 點×3 年)獲 1.5

點，三年內於國家級藝術單位舉辦一次個人之藝術創作

或展演獲 0.5 點，二項加起來就已滿足 2 點。 
【例五】三年中每年申請科技部計畫(每年 0.5 點×3 年)獲 1.5

點，三年內發表一篇具審查制度之專書論文獲 1 點，二

項加起來就已滿足 2.5 點。 
 
以副教授及教授為例，「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有 4 點」，依據標

準試算列舉如下： 
【例一】五年內申請五次科技部計畫(每年 0.5 點×5 年)獲 2.5

點，五年內指導三位研究生學位論文之成果(每篇 0.5 點

×3 年)可獲 1.5 點，二項加起來就已滿足 4 點。 
【例二】五年內每年發表會議論文(每年 0.5 點×5 年)可獲 2.5

點，五年內指導三位研究生學位論文之成果(每篇

0.5×3)可獲 1.5 點，二項加起來就已滿足 4 點。 
【例三】五年內每年於國家級藝術單位舉辦一次個人之藝術創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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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展演者，可獲 3 點，五年內指導二位研究生學位論文

之成果(每篇 0.5 點×2 位)可獲 1 點，二項加起來就已滿

足 4 點。 
【例四】五年內申請四次科技部計畫(每年 0.5 點×4 年)獲 2 點，

五年內執行一件科技部(或公營機構委託/補助研究計畫)
每件計畫獲 2 點，二項加起來就以滿足 4 點。 


